
附件1：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复核评审表
(2021年)

项目名称 惠东县城江南路（东北段）市政工程 项目自评复核审核表
主管部门 惠东县人民政府平山街道办事处 实施单位 惠东县平山街道财政所 复核得分
项目资金 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10

（万元） 资金总额 732.09 732.09 677.58 10 92.55% 9.3
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732.09 732.09 677.58 — 92.55% —

      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— 0.00% —

  其他资金 0 0 0 — 0.00% —

年度总体目
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是否通过

1、征收土地的补偿预算为676.599万元，其中土地补偿为46.6440万元，留用

地折算货币补偿为105.3327万元，地上附着物补偿预为452.12万元，青苗补偿

为45.3万元，边角地补偿为27.2032万元。2、工作经费的计提工作经费按征地

补偿总额（土地+留用地折算货币+地上附着物+青苗+边角地补偿）676.5999万

元的5%计，共款约33.83万元。3、测量费用预算：6万元（以实际发生费用为

准）4.评估费用预算：10万元（含风险评估费用，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）。5.

土地清场和管理费的计提拟征收土地约11.3261亩，土地清场和管理费按每亩

5000元的标准计算，共款约5.6631万元。以上费用总额为732.09万元。

平山街道办事处编制的《惠东县城江南路（东北段）市政工程项目11.3261亩补
征地范围内补偿费用预算方案》，所需补偿总预算为732.093万元,由平山街道办
事处具体实施。征地补偿资金及工作经费由县财政局拨付给平山街道办事处，征
地补偿款由平山街道办事处实名支付给相关权利人。2021年支付补偿及工作经费

677.58万元，预算执行率为92.55%。

是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
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复核得分
绩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（50分）

数量指标 征地面积 11.3261亩 11.3261亩 15.0 15

效 质量指标 补偿工作完成合格率 100% 100% 15.0 15

时效指标 补偿款支付及时率 100% ≦100% 10.0 10

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 ≦732.09万元 677.58万元 10.0 9

指

效益指标

（30分）

经济效益

指标
有效带动我县经济发展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15.0 10

社会效益

指标
加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效果明显 效果明显 15.0 9

标
满意度

（10分）

服务对象满

意度指标
征地补偿对象满意度 100%% 100% 10.0 7

自评等级 优 总分 100.00 85

备注：三级指标内分值为一级指标的平均值

复核情况：良
注：自评复核等级分为优、良、中、差四个等级，其中90分及以上为优，80（含）～90分为良，60（含）～80分为中，60分以下为差。


